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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定義與態樣

15



16



17



18



敵意式性騷擾-行為
• A擔任門市銷售人員，某日店⾧在A休息時,對她說：「工作很辛苦吼！
我很會馬殺雞的（按摩）」，A㇐時沒反應過來，店⾧就把手伸向A的
肩膀開始揉捏，問舒不舒服的同時，另㇐隻手往下撫摸背部…，A驚覺
不妙，馬上起身離開。

毛手毛腳

鹹豬手

• B男擔任首⾧座車駕駛，⾧期騷擾同單位的女職員，除了常邀女方假
日出去，上班期間也在辦公室開黃腔，還以LINE傳送不雅圖文，令女
方感到噁心不舒服，被女方斥責後，反而誹謗說是女方倒追他、抱他。

展示色情圖片

• C男與2名女同事負責某建案銷售，C男趁四下無人，躲進女廁旁的倉
庫內，用手機偷拍女同事如廁畫面⾧達數月，某日女同事因聽到隔壁
倉庫傳來聲響，接著就發現下方隔板出現㇐支Iphone手機，女同事調
閱監視器畫面，發現只有C男㇐人在案發前進到倉庫內，即刻報警，C
男承認犯行，宣稱是未交過女友，㇐時好奇才偷拍。

偷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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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意式性騷擾-言詞
• A與同事於庫房盤點貨物，同事問：「你生幾個小
孩？身材保持很好欸，腰束奶澎，卡稱頂叩叩
（台語）」，A聽了非常不舒服。

談論或嘲笑身材

• B任職單位的大隊⾧經常對女性同仁開黃腔，會議
上也會講黃色笑話，上班時間上色情網站看A片，
甚至把劇情說給同事聽，B聽了很不舒服。

講黃色笑話

• C分發到㇐個工程單位，單位很少有女性，有男同事當面說，
女生來這邊做什麼？這個單位不適合女生，女生學習能力差，
此後，A感受到被其他同事孤立，很多事情都不告訴她，也
會莫名被責罵能力差、不會做事。

性別歧視
20



討論：職場性騷擾？
 兩造同屬華航公司之員工，原告2人為空服員，被告則為機師。原告2人於民國

111年10月21日首次與被告共同執行飛行勤務至荷蘭落地後，原告甲與被告及其
餘3名機組員於荷蘭當地時間000年00月00日下午2時55分許至當地餐廳用餐，席
間被告詢問原告甲結婚多久、有幾名子 女，並語帶猥瑣笑意對原告甲稱：「那妳
是不是十年沒有做愛了？」、「我告訴你啦，這種事情妳應該自己主動製造情
趣！」，令原告甲倍感不適，受到嚴重冒犯，進而出言制止，詎被告竟稱：「被
我說中了就變臉囉？我以為妳很開得起玩笑，原來妳不行喔？」、「我以為妳臉
皮很厚，怎麼就開不起玩笑了？」，毫無悔意，並持續此話題至用餐完畢。

 嗣原告㇠於荷蘭當地時間000年00月00日下午6時許在荷蘭市區行走間，與同事閒
聊交談時稱：「我還在⾧大，很愛睡覺」，被告在旁聽聞後竟向原告㇠稱：「妳
是該⾧大㇐點，多吃點木瓜」等語，原告㇠就此感到不適，而出言制止稱：「前
艙性騷擾喔，我掏警告函㇐下」，並欲出示手機中之防治性騷擾文宣截圖，然被
告竟回稱：「掏什麼，陳年木瓜喔？」。(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64號判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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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：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、沒入或其他種類
行政罰之處罰時，適用本法。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
第6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
者，適用本法。（第2項）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、航空器
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管轄權之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，以在中
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。（第3項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，有
㇐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，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。」是
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，有㇐在我國領域內者，即為我國法權
所及，而有行政罰法之適用。即行政罰法乃係採屬地主義，蓋國家之公
權力，原則上僅得在其主權所及範圍內行使，且國家之任務乃在於保護
其本國利益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（下稱行政違章行為）如非於本國
領域內為之，為尊重他國對於其領域內事務具有最高性與排他性之主權，
並避免虛擲資源於無涉本國利益或關聯性甚低之違章行為的調查、處罰，
行政罰法原則上自以在我國領域內之行政違章行為為其適用對象（不問
行為人是否為本國人）。



敵意式性騷擾-性別騷擾(性別認同)
Y出生時，同時具有男性、女性之雙性特徵，父母將其性別登記為男性，惟Y
成⾧過程中，性別認同逐漸確定為女性，上大學後即固定以女性身分生活。

Y於應徵飯店櫃台人員，到職填寫人事資料時，因不確定性別欄如何填寫，即
將前揭雙性情事告知經理，後來填寫女性。 經理知悉上情後，竟偕同主任，
要求Y應向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，並表示如有同事不接受，就必須離職。後
來公司又以Y性別資料填寫不實為由，予以解雇。

法院判決指出：以性別認同來勾選人事資料並無不實，公司強迫出櫃構成性
工法之敵意性工作環境，不當影響工作之性騷擾行為，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
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，判決侵權損害賠償20萬元及給付薪資
34,800元等。 （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勞訴字第78號判決）

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（下稱性平法）第11條第1項、第13條第2項 23



敵意式性騷擾
 T為台電施工處員工, 98年3月起對派遣員工O有摸腿、觸胸、親手、辦公桌下腳碰膝等性騷

擾行為，O的父親100年2月口頭向處⾧提出申訴，處⾧意圖私了，大事化小，指示成立不
符合性工法之訪查小組，該小組以查無證據、影響A名譽等理由拖延組成性工法調查小組。

 T100年6月向政風室檢舉O恐嚇他，投訴O以兇惡的眼神及語帶恐嚇的語氣對T說「別以為
你會沒事」，處⾧成立訪談小組調查O，進行大規模訪談，導致謠言四溢，謠言指稱O是幻
想、幻聽、花癡、不檢點，O處於更大敵意的工作環境，造成O女身心遭受極大傷害，嚴重
影響工作表現。

 直到8月O仍不清楚性騷擾申訴處理結果，於是向總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，總公司8月成立調
查小組，惟採信T說法只是開玩笑，忽略O表達不舒服的感受，認定性騷擾不成立。其後，
O向勞工局再申訴，勞工局認定性騷擾成立，且被騷擾員工不只O。監察院102年糾正總公
司未依法處理性騷擾案，官官相護，未能秉公處理。（糾正案號： 102財正0018 ）其後總
公司以T「行為失檢影響公司形象」為由，核予申誡㇐次。

 主管施壓派遣公司將O調離，導致O遭派遣公司違法終止勞動契約，O喪失工作權，並罹患
憂鬱症，106年監察院再次糾正總公司，對於調查確認性騷擾行為者未能適當懲處， 又未能
落實性騷擾防治之宣導及教育訓練 (監察院糾正案字號：106財正000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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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勢性騷擾

A女任職某公家機關，其直屬⾧官B科⾧多次利用主管權勢，向A
女表達喜歡之意，邀她單獨外出，想發展婚外情，且⾧期表達具
有性意味之言論，如傳送「妳今天露腳實在太可愛了」、「不准
穿涼鞋，免得我分心」、「今天衣服還是很透光」、「對喜歡的
人，通常會想觸碰，而且也會有性幻想」、「我想跟妳make 
love」等內容，甚至還在辦公室拉扯A女的裙子。

A女婉拒或拒絕B科⾧追求，B科⾧便對A女施以侮辱性言語，甚
至刻意以摔公文、冷漠之方式對待，或要求A女主動調職，貶損
A女工作能力，致A女感到痛苦。法院判B科⾧應賠償35萬元慰
撫金。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 年度勞訴字第394 號民事判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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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勢性騷擾
 A女為某機關駐外單位約聘人員，申訴任職期間遭其直屬主管B組⾧，多次言語及肢體

性騷擾，B組⾧已婚，以具有性意味之言詞評論A女身材，更於因公務與A女共乘㇐車時
或A女於辦公室向B組⾧報告工作事項時，企圖親吻及擁抱，並無視A女拒絕，不斷要求
牽手，甚至在車內將手放在A女腿上，或不顧其意願直接牽住A女的手。A女礙於⾧官部
屬關係，而㇐再容忍，惟⾧期以來B組⾧之性騷擾行為已使A女心生恐懼、憂 鬱而產生
排拒上班、異常緊張、無法正常入眠等情況，後來B組⾧道歉後，仍在公務上刁難A 女，
致A女無法正常工作，B組⾧之行為已構成性工法第12條第1款規定所指性騷擾之情形。

 A女向機關申訴性騷擾，機關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認為依據A女與B組⾧之錄音對話前
後內容、語氣而認為兩人關係較似打情罵俏，而非處於緊張之對抗狀態，A女如真的抗
拒牽手，理應表示生氣，但A女卻表示沒有生氣，故認定性騷擾不成立，但B組⾧言行
失當，予以申誡2 次。A女不服機關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復審決定，提起行政
訴訟，法院認為原處分因A女表示『不要』之語氣尚帶撒橋、嬌嗔而未嚴詞拒絕、未生
氣，即推測B組⾧無法判斷A女是否真的不要，及原處分認為B組⾧(直屬⾧官)對A女非利
用權勢性騷擾，沒有權力不對等關係，對法律概念有明顯之錯誤，判決性騷擾成立。
(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911號判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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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勢&交換性騷擾
 懲戒法院前院長李OO分別於112年3月16日在公務活動住宿飯店房間內拉A女雙手、環抱A
女身體及撥打電話告知很喜歡A女；3月25日在辦公室親自泡茶給A女喝，並交代工友勿讓
他人進入，於A女要離去時環抱她的身體；3月30日及31日以Line傳送2張公務活動照片給A
女，並傳訊息「妳特別開心」；3月31日在辦公室對A女說：「要等5天後才能見到妳，真
是捨不得」，並環抱A女身體、撫摸背部及說A女好香；4月6日在辦公室以手機寫A女小名
阿○「You're so beautiful」後向A女展示，於A女要離去時以雙手自A女身體側面強行環抱；
4月12日在辦公室以手由上至下撫摸A女右手臂；4月17日在辦公室交付A女書箋一封，開
頭寫「阿○」，結尾署名「老闆」，內容有「茫然」、「不珍惜」、「不再提喝茶」等語。

 李OO所為環抱A女、摸A女手臂、觸摸A女身體之行為、對A女示好、稱讚之言詞及傳送給
A女之照片、訊息、交付給A女之書箋，客觀上具有性要求及性意味之意涵，且讓A女主觀
上有害怕、難過、噁心、不舒服之感受，堪認其上開行為及言語已對A女造成敵意性、脅
迫性、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致侵犯A女之人格尊嚴。又李OO以懲戒法院院長對A女之職務
具有任免權，會向下一任懲戒法院院長推薦A女繼續任職，足認李OO上開對於A女具有性
要求及性意味之行為及言詞，係作為A女繼續任職之交換條件，故其所為自符合性工法第
12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性騷擾之定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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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不特定人性騷擾
 A於其上傳youtube網站之影片提及「你們這些該死的臭婊子。媽蛋，護理科很

屌，是不是？」、「護理科，我可以簡稱叫做台女聚集地，眼睛基本上都⾧在
頭上，所以都交不到男朋友。你看新聞被騙的都是護士，所以不要再賣弄專業
了。護士就是護理師，做的工作有不㇐樣嗎？㇐樣嘛，對不對？媽的，真的是
㇐群輸卵管。對了，手天使是你們的工作範圍嗎？（A同時對空氣做上下抽動之
動作，並張嘴哈笑）」，甲護理師於民國106年10月1日看到此影片，對影片內
容感到厭惡和不舒服，乃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X分局提出性騷擾「申訴」，該分
局認定A成立性騷擾，A不服，向台北市政府提出「再申訴」，台北市性騷擾防
治委員會決議：「原決定撤銷，性騷擾事件不成立」，台北市政府乃作成「A不
成立性騷擾」之處分，甲不服，向衛生福利部提起「訴願」，請求撤銷台北市
政府所為之原處分，惟衛福部認為甲所提之訴願無理由，並作成「訴願決定」
駁回甲之請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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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不特定人性騷擾
甲嗣後遂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「行政訴訟」，請求

撤銷衛福部所為之訴願決定及台北市政府所為之原處分。
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A成立性騷擾，以「台北高等行
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278號行政判決」（下稱原判
決）撤銷衛福部所為之訴願決定及台北市政府所為之原
處分，台北市政府不服，遂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，
請求最高行政法院「廢棄」高等行政法院所為之「原判
決」，惟最高行政法院認定A成立性騷擾，台北市政府
請求廢棄原判決，為無理由，並駁回台北市政府之上訴，
全案終告定讞。（最高行政法院109 年度上字第1180 
號判決)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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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資料來源: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法及相關子法規定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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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人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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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人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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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責任

- 事先預防

- 事後立即有效的糾(正)補(救)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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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?定義 性工法第3條第3款

指僱用受僱者之人、公私立機構或機關。
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代表雇主處
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，視同雇主。要
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，視為第八條、
第九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八
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雇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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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/雇主的四大防治責任

取材自現代婦女基金會

事
前
預
防

事
後
補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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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依性騷擾防治法所負義務

(㇐) 性騷擾發生於
雇主所屬公共場
所及公眾得出入
之場所時，僅需
協助申訴與檢討
場所安全

(二) 性騷擾行為人
所屬僱用人，不
再負擔申訴調查
義務 51



現今勞務給付型態多元，部分工作場所尚非雇主所能支配、管理，受僱者執行職務時，
即使遭受不特定人性騷擾，是類案件之行為人因屬不特定人，雇主仍難以對性騷擾事
件進行調查或對行為人懲處。勞動部114 年 1 月 6日勞動條5字第1130149123 號函

（㇐）大眾運輸事業之受僱者執行職務時，於大眾運輸工具、停泊或等候大眾運輸工具之場站，遭受乘客性騷擾。

（二）戶政事務所等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（構）之受僱者，於執行職務時遭受洽公民眾性騷擾。

（三）醫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，於醫療院所遭受病患、家屬性騷擾。

（四）居家照顧服務員執行職務時，於服務個案家中遭受服務對象或其家 屬性騷擾。

（五）照顧服務機構、福利機構或安置機構之受僱者執行職務時，於機構內遭受被照顧者、被安置者性騷擾

（六）社區或大樓管理員於執行職務時，於社區或大樓管理室遭大樓住戶、送貨員或來訪者（非具共同作業或

業務往來關係者）性騷擾。

（七）商店、餐廳、百貨公司、戲院、飯店、賣場、銀行等營業場所之受僱者執行職務時，遭顧客性騷擾。

（八）不動產經紀人員執行職務時，於待售房屋中遭受顧客性騷擾。

（九）汽車業務員執行職務時，於試車之車輛內遭受顧客性騷擾。

（十）受僱者因公受派訓練時，於訓練機構內遭受講師或其他事業單位受訓者性騷擾。

（十㇐）電話客服中心受僱者執行職務時，遭受進線諮詢者性騷擾。

（十二）社群網站小編透過網路執行職務時，遭受留言者性騷擾。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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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 雇主“知悉”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立即採取糾補措施 足以知悉、可得知悉
 性工法第13條第2項序文所定知悉，不以被害人須向雇主提出性騷擾申訴

為限(性工法施行細則第4-2條) 
 不論是否有申訴人都要進行處理
 不需要等被害人提出申訴或書面申訴
 不需要證據
 直接或間接知悉均要立即處理，報載亦是知悉
 應於「知悉」「疑似」性騷擾時就要採取糾補措施，而非「訪查確定」 性

騷擾成立後，才要處理
 案件進入司法程序，雇主仍需要採取糾補措施，並於性工法調查期限內完

成調查處理 54



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 所謂「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」，係指「立即」之作為，且該作為能「有效」

的「糾正及補救」受僱者所遭受之性騷擾情狀而言，固非單純以被性騷擾者之主
觀感受為據，惟若雇主於知悉有受僱者提出性騷擾申訴案件時，未以審慎態度視
之，即時設身處地主動關懷，啟動雇主所設置之性騷擾防治處理機制，避免被性
騷擾者繼續處於具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即難認已符合該項規定。
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00年簡字173號判決）

 所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，當指雇主於知悉性騷擾行為發生時，應有『立
即』且『有效』之作為，該作為足以『糾正及補救』性騷擾之情形，此自應包括
雇主知悉時即啟動調查機制，以釐清確認性騷擾事件始末。如未能立即、完善調
查，則性騷擾之樣態無法確認，即難期其後續得進行積極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
是自不得由雇主逕行認定申訴內容非屬性騷擾事件，而恣意決定不啟動調 查機
制。最高行政法院109 年度上字第594號

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復審決定書 112公審決字第000859號
 甲於112年8月17日受訪談時表示，其於同年7月31日16時許參加屏縣警局督察會報

後，搭乘陳員駕駛之巡邏車返回里港分局，途中遭陳員以其作為開玩笑題材，同車之
復審人則以現在Me Too（按：反性侵與性騷擾）盛行，小心要賠給甲錢等語回應陳
員。且於同年8月15日16時許，甲在第二組辦公室內團購飲料，點購品項名稱為1號
之飲料，陳員詢問「為何要叫1號？」並表示「我比較喜歡0號」。其當下雖感不舒服，
然仍回應「是不是我最近對你太好，你的尾巴都翹起來了」，陳員接著表示「我沒有
尾巴，我的尾巴是⾧在前面」。又同年8月15日其與辦公室的同事分享朋友送的幸運
手環，陳員卻說是「性慾手環」。陳員多次刻意模仿其動作，例如嘴巴嘟嘴，發生
「嗯」曖昧的聲音等語。

 復審人原任里港分局第二組組⾧期間，里港分局於112年8月17日接獲甲反映，多次
遭受第二組陳員言語性騷擾，使其感到不舒服，且復審人均在場而未制止，因甲表示
不提性別平等工作法之申訴，且事涉該分局第二組人員，爰由該分局第三組協助調查，
並報請屏縣警局督察科派員查處。

 復審人身為陳員直屬主管，且掌管督察及風紀業務，對於防治性騷擾工作，創造友善
職場環境責無旁貸，聽聞陳員有疑似涉及言語性騷擾，卻未能嚴正制止並要求改正，
實有疏失，乃以112年8月23日簽，建議予復審人申誡二次之懲處。 56



非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
 非正式的面談、安撫或雇主僅試行調解，勸使申訴人撤回申訴，亦未盡
責調查

 若單純調整工作，但在工作場所的物理空間上沒有完全隔絕，導致行為
人仍有接觸申訴人的可能

 給予申訴人有薪假休養，但銷假後未避免其與行為人接觸，

 只是單純告誡行為人「注意自己言行是否會造成對方的不愉快與恐懼」、
「不可接近申訴人」、「不可再讓類似事情發生」

 辦理防治性騷擾的教育訓練，雖是重要的事前防治措施，但在性騷擾發
生之後，只靠再次宣導已無法糾正性騷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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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負責人為性騷擾行為人之問題
糾正前原能會主委謝曉星涉性騷擾與職場霸凌案，促強化性別平等教

育，完善申訴機制
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（現改制為核能安全委員會，下稱核安會）主

任委員謝曉星涉及對部屬性騷擾與職場霸凌，多次公開斥責部屬、偏
好特定身高女性擔任秘書、評論秘書身材、詢問求職者隱私、過度靠
近女性部屬，違反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及CEDAW公約，損害機關聲
譽。該會未依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規定，在事件發生時主動調查或採
取保護措施，並以無人申訴為由，未深入調查，顯示對法規認知不足
與執行疏失。該會性騷擾申訴調查處理要點未將首⾧納入被申訴對象，
遲至民國（下同）112年 3月始修正處理要點，致被害人申訴欠缺法
源。該會在法規遵循、性平事件處理上均有疏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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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美牙醫診所事件:微型企業負責人被指控性騷擾
雇主為獨資牙醫診所，僅僱用2名員工。申訴人為助理，到職7

日後即遭解僱，其於離職後向警方提出行政申訴及刑事告訴，
指訴：雇主眼神直盯其胸部，藉由拿 X光片刻意碰觸手部云云，
經分別移送予南投縣政府調查及南投地檢署偵辦，南投地檢署
檢察官就刑事案件為不起訴處分，南投縣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
（下稱「性平會」）則認定雇主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所定之
糾正及補救義務。雇主向勞動部性平會申請審議遭駁回後，向
行政院提起訴願，經行政院三度撤銷勞動部性平會審議審定並
命另為合法審定，勞動部性平會仍維持原見解，嗣雇主提起訴
願亦遭駁回，乃提起撤銷訴訟，經原審判決撤銷原處分、原審
議審定及訴願決定，南投縣政府乃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。最高
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8號判決。 59



黛安芬事件
 申訴人為銷售員，於107年3月間對雇主申訴指稱：行為人即加盟主以探

視寵物貓等為由，藉故㇐再邀約等語（下稱「前申訴」），其主管未依
程序進行調查，提議調動申訴人至其他分店工作，經申訴人拒絕， 乃改
以准假方式處理。申訴人又於108年4月對雇主申訴指稱：加盟主藉按摩
之名為不當肢體接觸等語（下稱「後申訴」），雇主乃給予申訴人有薪
公假，依程序調查，並提議申訴人可選擇調往其他分店（離家3公里至
25公里不等）工作。申訴人嗣後離職，並向基隆市政府提出申訴，經基
隆市政府性平會認定雇主並未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糾正及補救義
務。申訴人提起訴願亦遭駁回， 乃提起撤銷訴訟。原審認為，雇主提議
調職，使申訴人「被迫在捨棄原本之職業成就，或繼續隱忍加盟主所形
成之性騷擾敵意環境中，選擇其㇐，而此，無疑更加固化了申訴人之弱
勢地位」，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 2項之糾正及補救義務，據以撤銷原處
分及訴願決定。(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㇐字第73號判決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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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

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80號判決:「雖性平法
將事後補救措施之義務課之予雇主，惟在雇主與受
僱人間係基於私法關係而成立時，雇主與受僱人及
性騷擾行為人之間，難認有強大如政府與公務員間
為維持內部秩序之特別權力關係，則有如何之期待
可能性要求受私法關係制約之雇主，應擇取何等內
容之措施，方屬有效立即排除性騷擾狀態之方式，
至少應考量企業性質、職場環境、工作場域、被性
騷擾者與性騷擾行為者間職務關係、工作互動方式，
及兩人之個人特質、意願等節，綜合判斷之。核此
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，應有專家判斷之餘地」



期待可能性
最高行政法院所稱的「期待可能性」，是以「立即性」、「有

效性」作為「期待」的目標，而以「可行性」、「必要性」及
「衡平性」作為「可能」的界限。 申言之，為了落實立法目的，
防止性騷擾再度發生，法條明文要求雇主採行的糾正及補救措
施應具備「立即性」、「有效性」的要素；但相對於此，為避
免過度侵害被申訴人的工作權及雇主的經營自由，故設下「可
行性」、「必要性」及「衡平性」的要素。

應擇取何等內容之措施，方屬有效立即排除性騷擾狀態之方式，
至少應考量企業性質、職場環境、工作場域、被性騷擾者與性
騷擾行為者間職務關係、工作互動方式，及兩人之個人特質、
意願等節，綜合判斷之。 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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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階段通報主管機關義務



雇主/機關應注意事項
 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之查證，應秉持客觀、公正、專業原則，並給予當事

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，雙方當事人個別約談，申訴處理不公開。
 紀錄調查及處理過程。
 詢問當事人時，應避免重複詢問。
 鼓勵及支持被害人申訴及提出民刑事告訴，安排或轉介法律諮詢。被害

人有關性騷擾案件出庭給予公假。
 內部依規定應設申訴處理單位者，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，且

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㇐。
 處理時限：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;必要時，得

延⾧㇐個月，並通知當事人。
 雇主不得因受僱者提出本法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，而予以解僱、調職或

其他不利之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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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/機關應注意事項
 性騷擾行為常是重複發生的，被害人有時不只㇐人，多人受害應㇐併調查

處理。
 避免譴責被害人，不可歸責於被害人，如：穿著及行為舉止、為何當時不

拒絕、為何不給行為人改過自新的機會、申訴會影響機關名譽等。
 處理過程避免性別刻板印象，避免「完美被害人」刻板印象（如：當下應

該要反抗及生氣、要大聲求救、事件後為何可共餐等），保持公正。
 衡酌雙方當事人權力差距，處理利用權勢性騷擾案件，應注意上對下之不

對等權力關係，弱勢之㇐方更難以拒絕、反抗或提出申訴。申訴後之處境
亦容易遭受壓力。

 若調查性騷擾成立，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。
 追蹤、考核及監督，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。
 全程關懷被害人，提供或轉介其所需要的心理諮商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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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/機關應注意事項
行為人停職：最高負責人或機關（構）、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

構各級主管涉及性騷擾行為，且情節重大，於進行調查期間有先
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，得由其上級機關（構）、所屬主管
機關、監督機關，或服務機關（構）行政法人或公營事業機構停
止或調整其職務。(性工法第32-3條)

申訴人申請調整職務：性騷擾之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
時，於地方主管機關調查期間，申訴人得向雇主申請調整職務或
工作型態至調查結果送達雇主之日起三十日內，雇主不得拒絕。
(性工法第32-2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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